
 

 

关于发布 CAM-C14-01：2014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

则植物保护机械》和 CAM-C14-02：2014《强制性产品

认证实施细则 中小功率轮式拖拉机》的公告 

 

    依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《CNCA-C14-01：2014

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农机产品》及相关认证规则要求，

《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细则 植物保护机械》、《强制性产品

认证实施细则 中小功率轮式拖拉机》（简称新版细则）已制

定完成，现予公告。 新版细则于 2014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发

布 ， 与 国 家 认 证 认 可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的

《CNCA-C14-01:2014 强制性从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农机产品》

配套实施。 

    自新版细则实施之日起，对新受理的认证委托业务，按

照新版细则实施认证；新版细则实施前已经颁发的有效强制

性产品认证证书可继续使用，认证证书转换工作将采取到期

换证、标准换版、产品变更等自然过渡的方式予以完成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东方凯姆质量认证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8月 27 日 


